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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校際食物安全及營養標籤常識問答比賽 
比賽章程 - 初賽 

     (—) 比賽形式  

1. 每間學校可派一支隊伍參加初賽，每隊人數為 9 人。中一至中六學生均可參加。 

2. 比賽問題將圍繞食物安全及營養標籤。參賽隊伍可從食物安全中心網頁及食物安全中心為學生設

立的 Facebook 專頁瀏覽相關資料及有關比賽的最新消息。各參賽隊伍亦會於簡介會上獲發資源

材料套一份。 

3. 初賽以筆試形式進行，題目為多項選擇題並以繁體中文顯示。參賽學生須於 30 分鐘內回答 30 條

題目。 

4. 初賽在 2014 年 3 月 29 日 (星期六) 舉行，地點為九龍荔枝角荔灣道 19 號荔枝角政府合署(暫定)，

時間為下午 3 時至 4 時(暫定)。 

(二)  比賽細則  

1. 參賽隊伍必須於指定時間到達會場登記，並攜同學生證以確認身份。 

2. 參賽學生必須穿著整齊的校服。 

3. 每位參賽學生會獲發一個編號參與筆試，學生必須按照大會安排的座位入座。 

4. 學生須自備文具及使用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准用的計算機作答 (計算機必須已印上「H.K.E.A.A. 

APPROVED」或「H.K.E.A. APPROVED」標籤)。 

5. 每位參賽學生均須各自填寫及遞交答題紙一份，比賽期間不得交談。 

6. 每條題目只可選擇一個答案，每題佔分相同。答錯不扣分。 

7. 參賽學生遞交答題紙後，不得作任何修改。  

8. 比賽期間不得使用任何電子儀器(包括相機、電話及平板電腦)，亦不得攜帶任何資料或紙張。參

賽學生亦不可向外透露初賽題目。 

9. 參賽學生必須於比賽正式完結後方可離場。 

10. 參賽隊伍的初賽成績為該隊所有參賽學生成績的總和。總分最高的九支隊伍將進入複賽。 

11. 出線隊伍的名單將於初賽完畢後一星期內公佈，進入複賽的隊伍將獲個別通知。 

12. 所有比賽的問題將以大會答案為準，參賽者不得異議。 

13. 大會如發現任何作弊情況，會即時取消該隊伍的參賽資格。 

14. 如隊員因特殊原因未能出賽，可由學校書面向本中心申請替補，如理由充份，大會或將批准替補。  

15. 如缺席的隊員沒向大會作任何申請，其參賽資格將被取消。  

16. 複賽的比賽細則將會於 2014 年 2-3 月公佈，進入複賽的隊伍會收到個別通知。 

17. 大會保留修訂比賽形式和細則的權利。 

 

(三) 特別天氣安排 

1. 若活動當日懸掛三號風球或以下；或只懸掛黃色/紅色暴雨警告訊號，當日比賽將如期舉行。 

2. 若八號風球或以上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在當日早上 7 時仍然生效，當日比賽將會取消。補賽日將

另行通知。 

3. 若比賽進行期間天文台發出八號風球或以上警告，比賽則將會立即取消。補賽日期將另行通知。 


